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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福建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前后药品价格与销量比

较分析

陈烈平１，２　张　猛１　徐旭亮２　郭露华２

１．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４
２．福建省卫生厅　福建福州　３５０００３

【摘　要】目的：了解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福建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１８种药品价格及销量的变化情

况。方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健康行动机构提供的标准方法，对福建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１８种基本药物

的价格进行了分析。结果：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相对于国际药品参考价格来说，福建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

品价格偏高，一些药品的中位价格比值较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所有药品价格均有所下降，药品总体销

量上升，增幅为１４．６１％。结论和建议：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整体降低药品价格、提升药品销量，同时存

在部分药品价格下降不明显，部分药品销量下降的现象，建议在继续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制定合理的定价策

略，鼓励医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降低医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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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

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确定医药卫生体

制五项重点改革，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五

项改革之一。随后卫生部等 ９个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和《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暂行）》。卫生部于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部分）》。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包括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等。保证基本药物价格合理是基本药

物制度的一项重要目标。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

基本药物的价格及销量变化情况如何，本文借鉴国

际上标准的方法，对福建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１８

种基本药物的价格水平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政策

制定提供参考。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

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中期评估调查表

１３Ａ，即基本药物价格变化情况调查表。调查对象涉

及福建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１５个试点县（市、区）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共计１９３家

单位。调查内容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

物种类，基本药物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价

格及销售额变化情况。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的国家基本药物

中，化学和生物药品共计２０５种，中成药１０２种。３０７

种国家基本药物加上福建省增补的１４８种目录外药

品，扩大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用药范围。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合的基本药物品

种，因此不同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使用的基本

药物品种不尽相同。为使所调查的药品具有可比

性，同时又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了世界卫生组织全

球核心药品目录中有且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也有

的７种药品和世界卫生组织区域药品核心目录中有

且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也有的１１种药品［１］，这１８

种药品同时在福建省基层医疗机构中被广泛应用，

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

物的价格变化情况。表１中给出了每种药品的使用

机构数。

１．２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鉴ＷＨＯ／ＨＡＩ提供的方法学，对药品价

格的分析采用中位价格比值（ＭｅｄｉａｎＰｒｉｃｅＲａｔｉｏ，

ＭＰＲ）这个指标。中位价格比值是调查机构中药品

单位价格的中位数与该药品国际参考价格的比值，

用来反映这种药品价格的高低。计算公式为：

ＭＰＲ＝某一药品的单位价格中位数
该药品的国际参考价格

如果ＭＰＲ小于１表示该药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参

考价格，如果大于１表示该药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参

考价格。［２］

药品的国际参考价格来自卫生管理科学（（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ＭＳＨ）的国际药品价格

指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Ｇｕｉｄｅ，ＭＳＨ），

其中ＭＳＨ的参考价格是非营利的提供商提供给发

展中国家药品最近价格的中位值，它被视为重要的

标准［３４］。本文所选用的药品国际参考价格来自卫

生管理科学２０１０年最新数据。

药品的国际参考价格全部以美元计，在进行价

格比较的时候，需要进行美元与人民币的换算，换算

以后全部以人民币计算。汇率按照国际药品价格指

南中提到的时间即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来计算，通过查

询可知，当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６．７８５８。

２结果

２．１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前药品的价格

在未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之前，福建省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没有进行药品的零差率销售，药品的价格

中包含了一部分药品加成的价格，药品的价格偏高。

１８种被调查药品价格数据见表１。

１８种药品当中，有３种药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国

际参考价格，分别是硝苯地平、卡托普利片、头孢氨

苄，其ＭＰＲ值分别为０．１５１、０．３２６、０．３６０，即国内这

三种药品的价格分别是国际药品价格的 １５．１％、

３２．６％、３６．０％。ＭＰＲ值小于１的药品有６种，占被

调查药品总数的３３．３％；１２种药品的 ＭＰＲ值大于

１，这部分药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参考价格，占总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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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７％，说明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之前，福建省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药品价格整体水平高于国际上

药品的价格。ＭＰＲ值大于１的药品当中，２种药品

的价格是国际参考价格的３～４倍，６种药品的价格

是国际参考价格的８～１３倍，辛伐他汀的 ＭＰＲ高达

１８．２９２，其价格是国际参考价格的１８倍。基本药物

制度实施之前，与国际参考价格相比，福建省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使用的７种药品价格偏高，中位价格比

值较大。

２．２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药品的价格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福建建立了省级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实施统一采购，统一定价，统一

配送，减少了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建立了统一的

网上采购平台，进一步完善了药品目录，规范采购行

为，加强了药品采购的监督管理。同时，福建省将国

家基本药物全部纳入了基本医疗保险药品报销目

录，提高了基本药物医疗保险报销的比例，药品价格

实施零差率销售。这些工作及措施使基本药物的价

格有所下降。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后，药品的价格

情况见表１。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所有药品的 ＭＰＲ值均

有下降。ＭＰＲ下降最多的药物辛伐他汀，下降了

８．５０２。然后依次为双氯芬酸钠、氨氯地平、阿苯达

唑，ＭＰＲ下降值分别为 ４．６０３、３．１２５、２．６８６。ＭＰＲ

值下降在０．５以下的药品有１０种，其中４种药品的

ＭＰＲ值下降水平在０．１以下。ＭＰＲ下降说明基本药

物制度实施之后，所有药品的价格均有下降。ＭＰＲ

下降以后，７种药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参考价格，占

１８种药品总数的３８．９％，比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

前提高了５．６个百分点，两种药品的价格同国际价

格基本相同，分别是布洛芬和阿莫西林。部分药品

的价格仍旧高于国际参考价格，但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之后，这部分药品的降价幅度很大，有的降价幅

度达到４０％以上。部分药品价格下降不明显，这部

分药物的价格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基本上维

持不变。

表１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药品价格及销售量变化情况

药品名称
规格

（ｍｇ）
调查机构

（个）

单位药品

国际参考

价格（元）

实施前单

位药品中

位价格

（元）

实施前

ＭＰＲ

实施后单

位药品中

位价格

（元）

实施后

ＭＰＲ
ＭＰＲ
差值

实施前销

售量（片）

实施后

销售量

（片）

销售量

差额

（片）

销售量

增幅

（％）

硝苯地平 　　　１０ １７ ０．１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５１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６ －０．０２５ ９６４６ ７６９３ －１９５２ －２０．２４

卡托普利片 ２５ ４３ ０．１０７ ０．０３５ ０．３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２３３ －０．０９３ ４４５３６ ４４６９５ １５９ ０．３６

头孢氨苄 ２５０ ３５ ０．３６１ ０．１３０ ０．３６０ ０．１００ ０．２７７ －０．０８３ ５０７４３ ４８１２３ －２６１９ －５．１６

雷尼替丁 １５０ ３９ ０．１４２ ０．１１７ ０．８２３ ０．０７７ ０．５４１ －０．２８２ ２０６２８ ３９８１７ １９１８８ ９３．０２

氢氯噻唪 ２５ 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９４７ ０．０１２ ０．６３２ －０．３１６ １２６１５ ２２７９０ １０１７５ ８０．６６

甲硝唑 ２００～２５０ ５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９ ０．７１１ ０．０２７ ０．６５８ －０．０５３ ７３９６２ ９０９９９ １７０３７ ２３．０３

环丙沙星片 ２５０ １１ ０．１６２ ０．２００ １．２３３ ０．１２５ ０．７７１ －０．４６２ ２２２７ ２２５４ ２７ １．２１

布洛芬 ２００ ２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０ １．３１６ ０．０３９ １．０２６ －０．２８９ ４１２２３ ３７７１０ －３５１３ －８．５２

阿莫西林 ２５０ ８８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６ １．４０１ ０．１５０ １．０７３ －０．３２８ １８９１９７ ２１２２７９ ２３０８２ １２．２０

二甲双胍 ５００ １１ ０．０５９ ０．２００ ３．３８８ ０．０９２ １．５５３ －１．８３５ １６３３７ １６１６０ －１７７ －１．０８

地西拌 ５ １０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０ ３．６８４ ０．０８４ ３．０９５ －０．５８９ ９３０７ ７８１２ －１４９４ －１６．０５

阿苯达唑 ２００ １０ ０．１４５ １．１５０ ７．９１９ ０．７６０ ５．２３４ －２．６８６ ５７７ ５７２ －５ －０．８７

双氯芬酸钠 ２５ ４ ０．０８６ ０．９２７ １０．７５３ ０．５３０ ６．１５０ －４．６０３ １３６４ １４８５ １２１ ８．８７

格列齐特 ８０ １８ ０．１４９ １．３１５ ８．８１０ １．１４２ ７．６４９ －１．１６２ １８５２５ ２２４９４ ３９６９ ２１．４３

奥美拉唑 ２０ ３６ ０．０７１ ０．５６８ ７．９６５ ０．５４６ ７．６６９ －０．２９６ ８６３９ ９９３１ １２９２ １４．９６

氨氯地平 ５ ７ ０．０８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５１３ ０．７２９ ８．３８８ －３．１２５ ２６６３０ ３８０９２ １１４６２ ４３．０４

辛伐他汀 ２０ ４ ０．１９４ ３．５５０ １８．２９２ １．９００ ９．７９０ －８．５０２ ４９６ ７８３ ２８７ ５７．８６

依那普利 １０ ９ ０．０５８ ０．７４０ １２．８３０ ０．６５０ １１．２６９ －１．５６０ ３７９３ ４２２８ ４３５ １１．４７

注：按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ＭＰＲ升序排序，表示此药品的规格为国际上药品规格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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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销售量的变化情况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１８种药品的总体销量

有所上升。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１８种药品的总销

售量为５３０４４４片，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销售量为

６０７９１７片，增幅为１４．６１％。其中销量增加较为显

著的药物有雷尼替丁、氢氯噻嗪、辛伐他汀、氨氯地

平，增 幅 分 别 为 ９３．０２％、８０．６６％、５７．８６％、

４３．０４％。卡托普利片、环丙沙星片、二甲双弧、阿苯

达唑、双氯芬酸钠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销量基

本保持不变，其中，二甲双弧和阿苯达唑的销售量略

微下降，分别减少了１７７片和５片。布洛芬、头孢氨

苄、硝苯地平、地西泮这４种药物的销量有所下降，

下降幅度分别为８．５２％、５．１６％、２０．２４％、１６．０５％；

这４种药物按照最常用的包装规格来计算，销量分

别减少了约３５盒（１００片／盒）、５２盒（５０粒／盒）、２０

盒（１００片／盒）、１５盒（１００片／盒）。

销量增加较为显著的４种药物当中，有２种药物

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前的ＭＰＲ值在０．７～１之间，

分别为雷尼替丁、氢氯噻嗪。销量下降较为显著的４

种药物中，两种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前 ＭＰＲ值小

于０．４：制度实施以后，头孢氨苄的销量下降了

５．１６％，ＭＰＲ值为 ０．２７７；硝苯地平的销量下降了

２０．２４％，ＭＰＲ值为０．１２６。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

前，ＭＰＲ值大于５的药品有７种，制度实施之后，这７

种药品的 ＭＰＲ值仍旧大于５。这７种药品当中，氨

氯地平的销量增加超过 １万片以上，增幅为

４３．０４％；辛伐他汀的增幅最大为５７．８６％；阿苯达唑

的销量减少了５片；其他药品的销量都有增加。

３讨论与建议

３．１“以药养医”是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前药品价格

偏高的原因之一

我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台了药品加成政策，即国

家允许医疗机构在零售药品时，在批发价格的基础

上进行加成，这是我国“以药养医”根源的由来，也是

导致部分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基本药

物制度实施之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来源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政府的财政补偿、医疗服务收

费和药品收入三个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

市场因素的介入，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推向市场化，

政府的财政投入相对来说不足。［５］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行，不得不依靠药品的收入，而

药品的收入部分在三者之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

的。［６］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十年间，药品的

收入占医疗机构收入比例在５０％左右浮动。［７］因此

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前，基层医疗机构的正常运

行很大程度上还是靠药品收入来维持，药品的价格

偏高。

因此，要加大政府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

入，转变补偿渠道。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０年发布的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意见》

中提出，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

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支出和业务支出

等运行成本通过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补偿。基层医

疗机构的补偿由原来的三个渠道转变为两个渠道。

现阶段医疗服务价格偏低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大政

府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偿，建立省、市、县三级财政

的合理筹资机制，省级财政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

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

３．２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使所有药品的价格均下降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目的是使大部分人口能够

得到基本药物供应，降低医药费用，促进合理用

药。［８］福建省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方面做了积极的

探索和实践，通过建立统一的网上采购平台，完善采

购目录，建立药品评审专家库等措施规范了医疗机

构药品招标采购工作。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配

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开展药品的零差率销售工作，同

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了人事分

配制度改革，加强了村卫生所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这些举措有利于降低药品的价格。尤其是药品的零

差率销售，取消了药品加成，在控制医药费用上涨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

后，部分药品的价格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出现了大幅

的下降。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在降低药品价格的同时，还

应该保证药品价格的合理性。降低药品的价格是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之一，然而并不是所有药品

的价格越低越好。如果单纯以降低药品价格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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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则可能会出现下列情况：一是部分药品价格过

低，会出现“降价死”的现象，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

停止开方，药厂随之停产，将同样的药品改头换面，

重新注册成新药后高价上市。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在销量下降显著的４种药品中，有两种的 ＭＰＲ值在

０．４以下，说明价格较低的药品如果进一步降价，有

可能降低药品的销量。二是药品的价格过低，将导

致药品生产企业的利润下降，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

化，部分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质量将得不到保障。

因此，政府要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合理的定价策

略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成本，成本的核算不

能简单的只考虑企业的制造成本，一些合理的费用

也要计算在内。除此之外，药品的定价还要考虑到

药品的质量、价格调整周期、企业的利润等多方面的

因素，既要考虑定价方法的科学性，也要兼顾价格形

成机制的合理，同时还要保证药品的质量。［９］

药品价格的合理性对药品可及性造成一定程度

的影响。对于需方来说，与药品的可及性直接相关

的是药品的价格［１０］，合理的药品价格能降低需方负

担，使需方获得药品的机会增大，对药品的需求量上

升。药品需求量的上升反过来刺激供方的供给，供

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药品数量上的增加，二是药品

品种的增加。

３．３部分药品价格下降幅度不大的原因复杂

部分药品价格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下降幅

度不大，其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是药品的价格在基本

药物制度实施之前已经趋于合理的水平。比如卡托

普利片，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 ＭＰＲ只下降了

０．０９３３，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

卡托普利片的 ＭＰＲ为０．３２６，即国内此药品的价格

远远低于国际参考价格，国内价格已处于合理的水

平，而卡托普利片的销量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后

增加了１５９片，变化不大。二是基本药物制度实施

以后，部分药物的价格还有一定的下降空间。例如，

奥美拉唑，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后其 ＭＰＲ下降了

０．２８９，下降幅度不大，它的价格仍然是国际参考价

格的７．６６９倍。三是在基本药物当中，仿制药与原

研药并存。本研究虽然没有采集到原研药与仿制药

的价格数据，但是有研究发现仿制药在我国的价格

水平较低，原研药的价格较高，原研药有较高的进口

关税，部分还具有市场垄断性，通常高于国际参考

价格［１１］。

３．４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后，财政补助是药品总销量

增加的原因之一

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后，药品总销售量增加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财政补助引起的。从经济

学的角度看，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前，市场上的药

品供需已经达到相对平衡。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之

后，药品价格整体下降，对于需方来说，短期内，需求

曲线基本不会改变，因此药品价格下降之后，需求量

上升。在医药产业领域，医药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高

风险、低成功率的特点，医药技术创新遵循“阈值理

论”，只有当研发资源集中到一定程度才能使研发成

果成为稳定的输出，据统计，一个新药的研制成功平

均需要耗资１～５亿美元，历时７～１２年［１２］。因此对

于供方来说，短期内供给曲线不会因为技术的创新

发生改变，当药品价格降低时，供方会降低药品的供

给量。需方需求量的上升与供方供给量的下降造成

了短缺，市场供需之间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政府的财政补助来解决的，政府对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力度在逐步加大，据统计，福建

省２０１０年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补偿达到１５．

６７亿元，占基层医疗机构收入的４０％左右。

建议在提高政府补助的同时，鼓励医药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降低医药成本，使药品价格处在需方的

购买能力范围内，用合理的价格带动销量，促进药品

产销的良性循环，进而更好的保障药品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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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调查分析［Ｊ］．福建党校学报，

２００７（２）：４０４４．

［６］周余，张新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问

题分析［Ｊ］．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１，２４（６）：５５５７．

［７］张默，卞鹰．我国医院药品价格加成政策的历史回顾及

其影响［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０７，２３（７）：４６５４６６．

［８］张丽青，黄术生．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对乡镇卫生院的影

响和建议［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１１，２８（６）：

４３８４３９．

［９］曹阳，邵明立，李娜．我国基本药物定价策略研究［Ｊ］．

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０（１２）：４０４１．

［１０］李海涛．关于我国药品可及性问题的探讨［Ｊ］．中国卫

生事业管理，２００９，２６（９）：６１２６１４．

［１１］王思欧，刘洋，管晓东．我国部分地区基本药物价格水

平实证研究［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１１，２８（４）：

２６６２６７．

［１２］施伯琰，王英．基于生命中期的医药产业技术创新特点

［Ｊ］．药业论坛，２００７，１６（２４）：１６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８２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编辑　刘　博）

·信息动态·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不公平现象及其根源的十个事实

　　１．卫生不公平是健康结果的系统化差异
卫生不公平是不同群体在健康状况或卫生资源

分配方面的差异，与生活与工作环境相关，通过正确

的政府干预可以减少卫生不公平现象。

２．每天有２．１万名儿童在不足五岁时死亡
这些儿童死于肺炎、疟疾、腹泻等疾病，其中对

农村和贫困家庭儿童的影响最大，２０％最贫穷家庭
的儿童死亡率是２０％最富裕家庭的两倍。
３．孕产妇死亡率是卫生不公平的一项关键指标
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与国之间，孕产妇死亡

率都是反映贫富差异的一项关键指标。发展中国家

的孕产妇年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的９９％，其中阿富汗
的孕产妇死亡风险为１／１１，而爱尔兰仅为１／１７８００。
４．结核病是一种穷病
约９５％的结核病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已经

影响到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并且得了结核病更加难

以改善自身和家庭经济状况。

５．大约８０％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生在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

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非传染性疾病的卫生保

健支出巨大，每年约有１亿人因此致贫。
６．不同国家的期望寿命相差３６岁
在低收入国家，平均期望寿命为５７岁，而在高

收入国家则为８０岁。出生在马拉维的儿童，其期望
寿命约为４７岁，而日本的期望寿命可达８３岁。
７．各国内部的卫生不公平现象令人担忧
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仅占总人口的１２％，却占

新感染艾滋病毒总数的近一半。

８．城市中的健康差距巨大
在伦敦，（哈林盖区）托特纳姆绿色区的男性期

望寿命为７１岁，而在（肯辛顿和切尔西）的女皇之门
（Ｑｕｅｅｎ’ｓＧａｔｅ）则为８８岁。根据伦敦卫生观察站的
调查，如果从威斯敏斯特向东出发，每过一个地铁站

就代表着期望寿命减少近一岁。

９．卫生不公平造成大量资金损失
据欧洲议会估计，在欧盟，与卫生不公平相关的

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４％，这一数字几乎与欧
盟的国防开支相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６％）。
１０．持续存在的不平等情况使发展变缓
全世界有８亿以上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境况下，

占全世界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向这类难以覆盖到

的人口提供的卫生服务不佳，降低了实现与卫生相

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可能性。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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